
湛 江 市 知 识 产 权 局
湛知〔2022〕2 号

湛江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 2022 年
发明专利授权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知识产权局，市局机关各科室、奋勇分局，

各有关单位和个人：

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、引导作用，促进知识产权

高质量发展，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管理和

服务水平，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

申请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保字〔2021〕1 号 ）《国家知识

产权局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保

字〔2022〕7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

识产权局）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资助办法〉的通知》(湛部规

2020-40)有关规定，我局现开展 2022 年发明专利授权资助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：

下列单位或个人,作为国内外专利第一申请人，且专利

申请地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，可以向湛江市知识产权局申



请专利资助：

1.我市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。

2.在本市辖区内有固定居所的个人。

3.在我市工作的非本市居民。

4.在我市全日制大专院校、中小学学习的学生。

（二）可申报资助的专利

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期间获得授权且未

在我局领取过资助的有效发明专利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所有发明专利授权资助不超过其获得专利权所缴纳的

官方规定费用的 35%；

资助金额计算方法：获得专利权所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

×35%（以人民币“元”为单位，小数部分采用进位法计算）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除有特别要求外，统一提供原件的复印件并加

盖公章或个人签名。

1.填写《湛江市专利资助申报表》；

2.申请单位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提交营业

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；户籍人口提交个人身份证；在

我市工作的非本市居民提交个人身份证和连续一年以上的

湛江市社保缴费证明；全日制大专院校、中小学学习的学生

提交学生证；

3.每项专利提交发明专利证书、请求书扉页、申请受理



通知书扉页、授权公告说明书扉页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

发明专利审查费收据（必要时需提供专利登记簿副本）；

4.国际发明专利、PCT 专利需提交缴纳官费的证明材料，

且需提交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每项外国发明专利证书

和授权说明书扉页中文翻译件（加盖翻译机构公章）及翻译

机构的营业执照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2022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 17:30 时止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湛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

负责受理和审核申报材料。经审查须补正材料的，申报人应

按要求一次性补正，补正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

16 日 17:30，逾期视为放弃申请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逾期不提交申报材料的，视为放弃资助，今后不再予

以资助；

2.申报人与专利权人、银行账户名不一致的，不予资助；

3.申报人近三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存在非正常专

利申请行为的，不予资助；

4.湛江市知识产权局在“信用中国”或“信用湛江”对

申报人进行查询，被列入失信名单的，不予资助；

5.已经提交申请材料尚未资助的，按照此通知中的资助

标准执行；



6.即日起暂停受理 2022 年 11 月 1 日及以后授权发明专

利的资助奖励申报材料，具体受理时间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湛江市发明专利资助申请表

2.发明专利资助申报材料样本

湛江市知识产权局

2022 年 11 月 5 日

（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联系人：陈小飞；联系电话：3197197

知识产权促进科联系人：穆洋；联系电话：3586422）

（主动公开）


